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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本公告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情况。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不存在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14年 4月 24日上午 10：00开始

2、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福强路金地商业大楼金地集团总部

3、召开方式：采取现场召开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凌克先生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1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851,786,657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63.78

（三）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公司在任董事 12 人，出席 10 人，独立董事李绪富先生和靳庆军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在任监事 5 人，出席 5 人；董事会秘书徐家俊先生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其他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二、提案审议情况

议案序

号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同意比例

(%)

反对票

数

反对比例

(%)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

是否通

过

1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

议案

2,851,786,657 100 0 0 0 0

是

2

关于逐项选举第七届

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2.1

关于选举凌克为第七

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2,851,786,657 100 0 0 0 0

是

2.2

关于选举黄俊灿为第

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

案

2,851,786,657 100 0 0 0 0

是

2.3

关于选举陈爱虹为第

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

案

2,851,786,657 100 0 0 0 0

是

2.4

关于选举陈必安为第

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

案

2,851,786,657 100 0 0 0 0

是

2.5

关于选举孙聚义为第

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

案

2,851,786,657 100 0 0 0 0

是

2.6

关于选举徐家俊为第

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

案

2,851,786,657 100 0 0 0 0

是

2.7

关于选举梁莉莉为第

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

案

2,851,786,657 100 0 0 0 0

是

2.8

关于选举林胜德为第

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

案

2,851,786,657 100 0 0 0 0

是

2.9

关于选举姚大锋为第

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

案

2,851,786,657 100 0 0 0 0

是

2.10

关于选举王志乐为第

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的议案

2,851,786,657 100 0 0 0 0

是

2.11

关于选举夏新平为第

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的议案

2,851,786,657 100 0 0 0 0

是

2.12

关于选举靳庆军为第

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的议案

2,851,786,657 100 0 0 0 0

是

2.13

关于选举贝多广为第

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的议案

2,851,786,657 100 0 0 0 0

是

2.14

关于选举张立民为第

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的议案

2,851,786,657 100 0 0 0 0

是

3

关于逐项选举第七届

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3.1

关于选举杨伟民为第

七届监事会监事的议

案

2,851,786,657 100 0 0 0 0

是

3.2

关于选举胡翔群为第

七届监事会监事的议

案

2,851,786,657 100 0 0 0 0

是

3.3

关于选举翁明君为第

七届监事会监事的议

案

2,851,786,657 100 0 0 0 0

是

上述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

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经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赖继红女士、 余洁女士和张学达先生

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

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 4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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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获取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本公告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司与美国本土开发商 Lincoln� Property� Company 通过新成立的合资公司于 2014 年

4 月 23 日（美国西部时间）收购了位于美国加州旧金山市 CBD 核心区域的两幅商用地块，

拟用于未来的写字楼建设。

两幅地块分别位于旧金山市 Bush 街 350 号（简称“350� Bush” ）和 Pine 街 500 号（简称

“500� Pine” ），隔街相邻。 其中，350� Bush项目用地面积约 3,237平方米，拟建成 19层高的写

字楼和部分商业配套，建筑面积约 42,410平方米；500� Pine项目用地面积约 1,295 平方米，拟

建成 5层高的写字楼，建筑面积约 6,938平方米。

特此公告。

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4月 25日

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金地集团

股票代码：６００３８３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安邦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7号财富中心 A座 30层 3001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7号财富中心 A座 30层 3001

邮政编码：100020

股份变动性质：增加

签署日期：2014年 4月 23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办法》” ）、《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

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简称“《准则 15 号》” ）及相关法律、法规编写本

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

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准则 15 号》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

露义务人在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之日，除

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金地 （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

授权其他任何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权益变动报告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安邦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上交所 /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本报告书 指 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安邦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姚大锋

注册号：110000012974139

注册资本：379000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7号财富中心 A座 30层 3001

经营范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上述业务的再保险

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经营期限：自 2010年 06月 23日至永久经营

税务登记证号码：京税登字 110105556828452号

联系电话：010-85256047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主要负责人

安邦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主要负责人

姓名 性别 国籍 在公司所任职务或在其他公司兼职

其他国家或地区的

永久居留权

长期居住地

姚大锋 男 中国 公司 董事长 无 杭州市

陈萍 男 中国 公司 董事 无 温州市

邱璇 女 中国 公司 董事 无 武汉市

张晔 女 中国 公司 董事 无 杭州市

朱艺 女 中国 公司 董事 无 北京市

段永宽 男 中国 公司 董事 无 深圳市

赵军 男 美国 公司 董事 美国 北京市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主要股东

安邦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安邦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持有安邦人

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99.868%股份。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并无持有、控制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 5％以上股

份的情况。

第三节 持股计划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12个月内将根据证券市场整体状况并结合金地集团的发展及其

股票价格情况等因素，决定何时增持金地集团的股份及具体增持比例。 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

事项，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及其他相关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截止到 2014年 4月 23日，安邦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通过“安邦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 -传统产品”账户购买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累计达到 447,150,938 股，占上市公

司总股本的 10.000002%� 。

同属安邦保险集团旗下子公司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通过“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 -传统产品”账户购买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累计达到 223,575,465�股，占上

市公司总股本的 5.000001%� 。该情况已于 2013年 12月 3日《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简

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进行了披露。

截止到 2014年 4月 23日，安邦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和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合

计持有金地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累计达到 670,726,403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15.000003%� 。

第五节 前６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自本报告书签署之日起前６个月买卖上市公司交易股份的情况。

买入情况

月份 账户名称 成交数量 成交金额 成交均价

2013

年

12

月

安邦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产品

220,762,116 1,449,136,468 6.56

2014

年

3

月

安邦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产品

2,366,100 15,132,711 6.40

2014

年

4

月

安邦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产品

224,022,722 1,653,052,241 7.38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除本报告所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法定代表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

信息披露义务人：安邦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授权代表： 姚大锋

签署日期：2014年 4月 23日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 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

二、 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本报告书及上述备查文件备置于公上海证券交易所及金地集团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深圳市福田区福强路金

地商业大楼

股票简称 金地集团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８３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安邦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

路

7

号财富中心

A

座

30

层

3001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

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

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

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司已

发行股份比例

1

、 安邦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数量

223,575,524

股 持股比例：

5.000002%

2

、 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数量

223,575,465

股 持股比例：

5.000001%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

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持

股比例

1

、安邦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数量

447,150,938

股 持股比例：

10.000002 %

2

、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数量

223,575,465

股 持股比例：

5.000001%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月

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

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和股东权益的问题 不适用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公司的负债，未解除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或者

损害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不适用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准 不适用

是否已得到批准 不适用

填表说明：

１、 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 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 的，必须在栏目中加

备注予以说明；

２、 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３、 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４、 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

其中一人作为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安邦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授权代表： 姚大锋

签署日期：2014年 4月 23日

证券代码：000611� � � �证券简称：四海股份 公告编码： 临 2014-17

内蒙古四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新增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1、召开时间：2014年 4月 24日（星期四）上午 10:00

2、召开地点：内蒙古四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管理部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4、召集人：内蒙古四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郑春敏

6、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于 2014 年 4 月 9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进行了公告。 2014年 4月 14日，公司董事会

收到公司第一大股东慧伟业商贸（北京）有限公司的《关于增加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临时提案的函》， 公司监事葛效宏先生于 2013 年 11 月 11 日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监事职

务，鉴于公司监事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要求，提案人提请在 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增

加审议《关于增补刘鹏飞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该议案经公司董事

会审核予以同意提交。 2014 年 4 月 15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进行了补充公告。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 （代理人） 共 2 人， 代表股份 5000 万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5.54%。 其中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0股，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5000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5.54%。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等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增补陆仁忠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5000万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详细内容刊登于 2014 年 4 月 9 日

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审议通过《关于增补刘鹏飞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5000万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票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本议案详细内容刊登于 2014 年 4 月 15 日的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五、律师见证情况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国联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张党路 陈烁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

会的人员以及会议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

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目录

1、内蒙古四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国联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内蒙古四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内蒙古四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4月 24日

北京市国联律师事务所

关于内蒙古四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国联证券字（2014）第 023号

致：内蒙古四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国联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内蒙古四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的委托，指派律师出席公司 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进

行法律见证，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和《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现行章程的规

定就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等有关事宜出具

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依据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本所律师对我国现行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理解发表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已经对公司提供的与本次股东大会有关的文件、资料进行审查判断，并据此出

具法律意见。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公司其他公告文件一并予以公告， 并对法律意见书中发表

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及勤勉尽责精神，对公司提供的文件

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提议并召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于 2014

年 4 月 9 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进行了公告。 2014年 4月 14日，公司董事会收到公司第一大股东慧伟业商

贸（北京）有限公司的《关于增加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函》，公司监事葛

效宏先生于 2013年 11月 11日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监事职务， 鉴于公司监事人数低于法定

最低人数要求，提案人提请在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审议《关于增补刘鹏飞先生

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该议案经公司董事会审核予以同意提交。 2014 年

4月 15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进行了补充公告。 本次股东大会于 2014 年 4 月 24 日上午在北京市东城区

中海地产大厦东塔 11F会议室举行。经审查，本次股东大会实际召开的时间、地点与公告内容

一致。

因公司董事长出差，由董事郑春敏主持召开本次股东大会，并完成了全部会议议程，董

事会工作人员当场对本次股东大会作记录，会议纪录由出席会议的董事和记录员签名。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

公司现行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根据公司董事会公告的本次股东大会会议通知， 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是 2014

年 4月 17下午交易结束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

全体股东，以及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经本所律师审核， 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2 人， 代表股份

50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5.54%。

经本所律师查验，上述股东及代理人均于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票，并持有相关持股凭

证及授权委托书。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本所律师等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出席人员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现行

章程的规定。

三、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

根据《内蒙古四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补充通知》，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为：

议案一：《关于增补陆仁忠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二：《关于增补刘鹏飞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根据本所律师的查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与会议通知相同，未发生修改原议案或

提出临时议案的情形。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就通知中列明的事项进行了审议，会议采取了现场投票表决。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以记名投票方式逐项进行了表决。表决时按照《股东

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分别进行了监票、点票和计票。

本次会议投票表决结束后，公司统计了全部议案的投票表决结果，最终表决结果如下：

《关于增补陆仁忠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同意 5000万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股，弃权 0股。

《关于增补刘鹏飞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同意 5000万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股，弃权 0股。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现行

章程的规定。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

员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现行章程的规

定，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北京市国联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许 涛： 经办律师：张党路：

陈 烁：

2014年 4月 24日

§1重要提示

1.1�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

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

连带责任。

1.2�公司董事长吴彬因公出差，委托宋晓玲董事代为表决。

1.3�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1.4�公司负责人吴彬、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夏中兵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张美振声明：保证本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2�公司基本情况

2.1�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

末增减

(%)

总资产

(

元

) 4,790,349,403.15 4,502,549,378.45 6.39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

元

) 1,440,340,554.83 1,502,710,513.78 -4.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

股）

3.28 3.43 -4.15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上年度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19,665,353.95 79,162,456.57 -75.16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股）

0.04 0.18 -75.16

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期

期末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

营业收入

(

元

) 709,247,165.37 874,208,658.68 -18.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62,369,958.95 -42,828,826.56 -45.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

元

)

-63,172,178.36 -45,367,674.19 -39.2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4.24 -2.53

减少

1.71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14 -0.10 -4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14 -0.10 -40.0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14 -0.10 -39.2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10,032.94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

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353,428.56

政府进出口增长奖励等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18,539.98

所得税影响额

-13,577.9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6,138.24

合计

802,219.41

2.2�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56,989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股东性质 比例

(%)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新疆天业

(

集团

)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3.27 189760000 189760000

无

北京鹏润投资有限公司 其他

0.63 2746586 2746586

无

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0.41 1800000 1800000

无

黄晓嵘 境内自然人

0.28 1214936 1214936

无

吕海风 境内自然人

0.26 1126050 1126050

无

杨群 境内自然人

0.24 1069000 1069000

无

宝亿（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

0.23 1004550 1004550

无

赵美荣 境内自然人

0.22 975000 975000

无

黄凯旋 境内自然人

0.21 900206 900206

无

江瑛 境内自然人

0.19 839104 839104

无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新疆天业

(

集团

)

有限公司

1897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北京鹏润投资有限公司

2746586

人民币普通股

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黄晓嵘

1214936

人民币普通股

吕海风

1126050

人民币普通股

杨群

1069000

人民币普通股

宝亿（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04550

人民币普通股

赵美荣

975000

人民币普通股

黄凯旋

900206

人民币普通股

江瑛

839104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除新疆天业

(

集团

)

有限公司外，未知上述流通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

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也未知上述流通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3�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1.1资产负债表项目变动原因分析

项目

2014-3-31 2013-12-31

增减比例 变动原因

预付账款

81,210,243.05 43,499,108.13 86.69

预付原料款及工程物资款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46,675,494.22 31,985,271.04 45.93

尚未收到支付的运费款发票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39,170,747.05 27,524,063.43 42.31

留抵的进项税金增加所致

长期股权投资

18,405,346.15 27,360,546.15 -32.73

收回德井公司清算款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

9,600,337.22 7,054,117.40 36.10

节水公司模具的长期待摊费用增加所致

预收款项

287,402,299.85 141,296,481.81 103.40

预收节水器材及化工产品销售款增加所致

应交税费

4,202,249.42 22,377,971.59 -81.22

期末应交税金余额减少所致

其他应付款

325,205,021.44 100,034,547.51 225.09

主要是收到的出口已结汇款尚未核销所致

其他非流动负债

19,188,671.30 31,410,250.01 -38.91

部分国家补助款项按项目进度支付使用所致

3.1.2利润表项目变动及原因分析

报告期内，大宗工业产品价格依然处于低位徘徊并下行状态，公司一季度利润仍然持续

亏损。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0,924.72万元，较上年同期 87,420.87万元下降 18.87%；实

现利润总额 -6,242.21 万元，较上年同期 -4,234.78 万元下降 47.40％；实现净利润 -6,295.52

万元，较上年同期 -4,262.71 万元下降 47.69％，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6,236.99

万元，比上年同期 -4,282.88万元下降 45.63%。

3.1.3现金流量指标变动原因分析

项目

2014

年

1-3

月

2013

年

1-3

月 增减比例 变动原因

收到的税费返还

998,223.56 15,808,592.12 -93.69

本期出口退税较上年同期减少

所致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697,519,195.45 1,047,160,039.94 -33.39

用银行承兑汇票结算货款所致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84,972,011.80 65,008,282.94 30.71

运费、承兑汇票保证金增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665,353.95 79,162,456.57 -75.16

主导产品市场价格下降所致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

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10,000.00 353,600.00 -97.17

处置固定资产同比减少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

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

1,597,298.64 21,356,165.26 -92.52

工程投入支出减少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367,901.36 -21,002,565.26 135.08

报告期内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

现金所致

取得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210,000,000.00 400,000,000.00 -47.50

银行借款减少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

200,000,000.00 400,000,000.00 -50.00

到期银行借款同比下降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所支付

的现金

15,168,700.51 21,943,763.39 -30.87

银行借款减少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168,700.51 -21,943,763.39 76.45

本期银行借款偿还幅度下降所

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1,864,554.80 36,216,127.92 -39.63

主要是本期较上年同期银行借

款减少所致

3.2�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 2012、2013年连续两年亏损，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公司股

票于 2014年 3月 28日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特别处理，股票简称变更为“﹡ST 新业” 。 若

公司 2014年度继续亏损，公司股票将面临暂停上市或终止上市情形。目前公司控股股东天业

集团正筹划解决公司同业竞争重大事项，扭转公司亏损局面，以避免公司面临暂停上市或终

止上市局面，公司计划在 2014年完成。

3.3�公司及持股 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

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及新疆证监局《关于做好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信息披露工作

的通知》的要求，公司分别于 2014 年 2 月 13 日、4 月 11 日披露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承诺事

项履行情况的公告和进展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新疆天业（集团）有限公司拟进行解决公司同业竞争重大事项，该事项对

公司构成了重大资产重组，公司股票已于 2014年 1月 27日停牌，于 2 月 13 日刊发重大资产

重组停牌公告，3月 14日、4月 11日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公告，分别于 2 月 20 日、2

月 27日、3月 6日、3月 21日、3月 28日、4月 4日、4月 18日刊发了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自停牌以来，公司与天业集团积极推进有关承诺的履行及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工作，按照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组织审计机构、评估机构、法律顾问和

独立财务顾问等中介机构开展审计、评估、法律及财务顾问等各项工作。 目前，重组相关各方

和中介机构正在对涉及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资产进行摸底调查，沟通和论证资产重组方案。 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拟向天业集团及相关方发行股份并购买化工及相关业务资产， 该事项具有

不确定性，需国资部门批准后方可进行。 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资产范围较广、程序较

复杂，重组方案还在进一步论证、完善中。 本公司将密切跟踪相关进展情况，遵照上海证券交

易所有关规范程序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

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根据国内经济形势以及公司实际的经营情况，预计到 2014年中期，公司将持续亏损。

3.5�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没有现金分红。

新疆天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吴彬

2014年 4月 25日

证券代码：600075� � � �证券简称：新疆天业 编号：临 2014-034

新疆天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新疆天业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控股股东新疆天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

业集团）拟筹划解决公司同业竞争重大事项，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

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经本公司申请， 新疆天业股票于

2014年 1月 27日临时停牌，于 1月 28日刊发重大事项停牌公告，于 2月 13日刊发重大资产

重组停牌公告，3月 14日、4月 11日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公告，分别于 2 月 20 日、2

月 27日、3月 6日、3月 21日、3月 28日、4月 4日、4月 18日刊发了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同时对本次交易涉及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了登记和申报。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拟向天业集团及相关方发行股份并购买化工及相关业务资产， 该事

项具有不确定性，需国资部门批准后方可进行。 自停牌以来，本公司与天业集团积极推进重

大资产重组相关工作，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组织审计机

构、评估机构、法律顾问和独立财务顾问等中介机构开展审计、评估、法律及财务顾问等各项

工作。 目前，重组相关各方和中介机构正在对涉及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资产进行摸底调查，沟

通和论证资产重组方案。 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资产范围较广、程序较复杂，重组方案

还在进一步论证、完善中。

停牌期间，公司将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充分关注事项进展并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进展情况公告。 待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董事会审议

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及时公告并复牌。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目前尚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及时关注公司发布

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相关公告，请谨

慎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疆天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四月二十五日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

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姓名 王运丹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孙基

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姓名 陈文灏

公司负责人王运丹、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孙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陈文

灏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公司第一季度报告中的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38,499,556,004.76 35,052,841,282.35 9.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7,955,422,398.70 7,919,489,581.59 0.45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411,420,729.70 1,037,443,381.54 36.05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3,758,849,223.74 3,862,834,507.94 -2.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245,746,902.46 239,839,421.64 2.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28,644,184.97 229,441,688.04 -0.3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3.0960 3.3761

减少

0.2801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1148 0.1121 2.41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1148 0.1121 2.41

2.2� �截至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119,512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

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 国有法人

42.84 916,646,315

无

中国电力国际发展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8.86 403,465,793

无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8.01 171,474,696

无

唐建华 境内自然人

0.78 16,622,639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

－

交银施罗德

蓝筹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71 15,191,988

未知

中国电能成套设备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42 9,006,489

未知

钟辉 境内自然人

0.26 5,470,457

未知

黄兰玉 境内自然人

0.19 3,993,300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

－

华安

MSCI

中国

A

股指数增强型证券

投资基金

未知

0.16 3,475,700

未知

缪春敏 境内自然人

0.15 3,158,490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

916,646,315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电力国际发展有限公司

403,465,793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171,474,696

人民币普通股

唐建华

16,622,639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

－

交银施罗德蓝筹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15,191,988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电能成套设备有限公司

9,006,489

人民币普通股

钟辉

5,470,457

人民币普通股

黄兰玉

3,993,300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华安

MSCI

中国

A

股指数增强型证

券投资基金

3,475,700

人民币普通股

缪春敏

3,158,490

人民币普通股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 �公司及持股 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

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运丹

2014年 4月 25日

证券简称：上海电力 证券代码：600021� � � �编号：临 2014-19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董事会于 2014 年 4 月

23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应到董事 13人，实到董事 13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

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董事一致同意，形成决议如下：

一、同意公司 2014年第一季度报告。

该议案 1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公司于 4月 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的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

第一季度报告》以及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刊登的《上海电力股

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二、同意公司关于聘任副总经理的议案。

该议案 1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聘任夏梅兴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职务， 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

日。 夏梅兴先生基本情况如下：

夏梅兴，男，51岁，硕士研究生学历，经济师，现任本公司总经理助理、董事会秘书。 曾任

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发展处处长、 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高技术产业发展处处

长。

特此公告。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五日

2014年 4月 25 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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